关于对吉安县商业局违规情况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
吉安县商业局：
本机关认定你单位由江西国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投标活动中，存在违规行为，现作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并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违规情况及处理决定
1.被检查项目：吉安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二期）项目B包公开招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GZ2017010003-2）

（1）招标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不符合采购需求，条款设置不符合采购需求,违反了《政府采购法条例》第32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20条，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整改。 

（2）未将音像资料、采购合同、验收报告、保证金退还资料等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违反《政府采购法》第42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39条、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赣财购[2016]25号）第49条、50条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3）技术分项中的基础分没有占到60%以上，违反了吉财购[2017]2号文件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4）未见双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书，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46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71条。根据《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5款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5）未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告，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50条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第7款“未按照规定公告政府采购合同的”之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2.被检查项目：吉安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软装和运营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GZ2018010003）

（1）竞谈文件中未载明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给予6%-10%的价格扣除，违反了财库[2017]141号文件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三）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2）竞争性谈判小组未含采购人代表，违反财政部《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74号令第7条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8条第5款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整改。

（3）未将音像资料、采购合同、验收报告、保证金退还资料等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违反《政府采购法》第42条、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赣财购[2016]25号）第49条、50条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4）未见双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书，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46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71条。根据《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5款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5）未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告，违反《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50条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第7款“未按照规定公告政府采购合同的”之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3.被检查项目：吉安县国家电商智能对接网络系统及顶层设计竞争性磋商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GZ2018010002）

（1）磋商文件商务分系统研发团队“投标单位参与其他县级政府同类电商示范县项目商务部智能对接系统研发的证明材料，得3分”，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2）磋商小组成员中无采购人代表，违反《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14条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8条第5款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整改。

（3）未将音像资料、采购合同、验收报告、保证金退还资料等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违反《政府采购法》第42条、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赣财购[2016]25号）第49条、50条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4）未见双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书，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46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71条。根据《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5款的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5）未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告，违反《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50条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第7款“未按照规定公告政府采购合同的”之规定，责令采购单位吉安县商业局限期改正。
二、权利告知：
    本决定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
                        吉安县财政局
2020年1月19日 
